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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
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
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本報告（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
對此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
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
任何聲明或本文件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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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85,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1,000,000港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增加約67%。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約
13,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000,000
港元）。

•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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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47,570 28,453 84,967 50,777
銷售成本  (25,126) (8,866) (44,187) (14,019)
     

毛利  22,444 19,587 40,780 36,758
投資及其他收入 2 678 353 740 757
其他（虧損）及收益，淨額 2 (1,209) (28,919) (107) 6,928
服務、銷售及分銷成本  (4,350) (1,823) (5,531) (2,218)
貸款減值撥回╱（撥備）  – 26,244 – (1,756)
行政開支  (8,667) (8,116) (20,009) (19,124)
     

經營溢利  8,896 7,326 15,873 21,345

融資成本  (517) (385) (948) (85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 (329) 7 (329) (3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4 8,050 6,948 14,596 20,152
所得稅 5 (940) – (1,326) –
     

本期間溢利  7,110 6,948 13,270 20,15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二零一五年：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3,627) 3,015 74 4,16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3,627) 3,015 74 4,16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483 9,963 13,344 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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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236 6,690 13,275 19,959
非控股權益  (126) 258 (5) 193
     

  7,110 6,948 13,270 20,15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
 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09 9,705 13,349 24,122
非控股權益  (126) 258 (5) 193
     

  3,483 9,963 13,344 24,3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之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五年：經重列） 7 3.29港仙 3.04港仙 6.03港仙 9.0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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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2,123 22,39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5,819 –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 10 21,789 8,813
貸款及墊款 11 193,064 196,348
   

  242,795 227,55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2 12,904 2,5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503 2,375
貸款及墊款 11 228,224 185,993
存貨  11,083 7,026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3,699 19,15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 1,337 2,14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11 1,01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100 39,989
   

  273,861 26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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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018 5,577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負債  3 3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600 746
應付關連方款項  19,200 10,200
借貸  7,000 7,000
稅項撥備  2,206 880
融資租約承擔  209 207
   

  40,236 24,613
   

流動資產淨值  233,625 235,6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76,420 463,18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 105
   

  – 105
   

資產淨值  476,420 463,07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202 2,202
儲備  471,137 457,788
   

  473,339 459,990
非控股權益  3,081 3,086
   

總權益  476,420 46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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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資本   投資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累計虧損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實繳盈餘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2,202 353,907 278 (163,029) 28,546 (20,839) 221,038 422,103 (79) 422,024

本期間溢利 – – – 19,959 – – – 19,959 193 20,152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 – – 4,163 – 4,163 – 4,163
          

全面收入總額 – – – 19,959 – 4,163 – 24,122 193 24,315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2,202 353,907 278 (143,070) 28,546 (16,676) 221,038 446,225 114 446,339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2,202 353,907 278 (55,332) 28,392 (15,383) 145,926 459,990 3,086 463,076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13,275 – – – 13,275 (5) 13,270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 – – 74 – 74 – 74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3,275 – 74 – 13,349 (5) 13,34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2,202 353,907 278 (42,057) 28,392 (15,309) 145,926 473,339 3,081 47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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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36,048) 56,322
投資活動（所用）╱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738) 17,998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8,897 (78,57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31,889) (4,259)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9,989 66,403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100 6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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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
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需於本期間強制生效之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上述新訂
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已一致應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而該
等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
司之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收入包括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就貨品銷售及服務而已收或應收的代價的公
平值。收入經扣除增值稅、退貨、回扣及折扣以及與本集團內的銷售額對銷
後呈列。

當收入數額能可靠地計量、而未來經濟利益可能流入該實體，且符合以下本
集團各業務的特定準則時，本集團便會確認收入：

銷售貨品收入乃於擁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回報轉移至客戶時確認，一般於貨品
交付予客戶及客戶接納貨品時確認。

放貸產生之收入在計及未償還本金額及適用之實際利率按時間比例基準確認。

租金收入於租約期內以直線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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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續）

利息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確認。

股息收入在確立收取款項之權利時確認。

銷售持作轉售物業所產生之收入於簽訂買賣協議或於相關政府機構發出入伙
紙時（以較後者為準）確認。

管理費收入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放貸 18,211 16,695 33,732 34,626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 18 – 18
零售服務收入 5,357 3,343 7,739 4,069
批發收入 24,002 8,397 43,496 12,064
    

 47,570 28,453 84,967 50,777
    

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益╱（虧損）－淨額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67 51 67 321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虧損）╱收益 (1,152) (24,993) (259) 9,495
出售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
 之金融資產之
 收益╱（虧損） 8 (3,788) 158 (2,567)
企業債券之利息收入 – 273 – 329
銀行利息收入 – 52 1 61
收回已撇銷壞賬 515 – 515 –
其他 31 (161) 151 46
    

 (531) (28,566) 633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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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執行董事及管理人員所審閱之被用於作出策略決定之報告釐
定其經營分部。

本期間之本集團除所得稅前可報告經營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及
 債券投資 放貸 零售服務 批發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 33,732 7,739 43,496 84,967
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益－淨額 67 47 91 2 207
     

 67 33,779 7,830 43,498 85,174
     

分部業績 (2,069) 24,692 (137) (574) 21,912
     

未分配收入     127
未分配開支     (6,166)
     

經營溢利     15,873
融資成本     (94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2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596
所得稅     (1,326)
     

本期間溢利     1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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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及
 物業投資 債券投資 放貸 零售服務 批發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18 – 34,626 4,069 12,064 50,777
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益－淨額 – 7,931 11 2 12 7,956
      

 18 7,931 34,637 4,071 12,076 58,733
      

分部業績 18 4,649 22,496 459 199 27,821
      

未分配收入      239
未分配開支      (6,715)
      

經營溢利      21,345
融資成本      (85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20,152
所得稅      –
      

本期間溢利      20,152
      

地區資料

按地域市場劃分的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4,967 5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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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65 114 330 22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5,126 8,866 44,187 14,019
折舊 1,289 124 2,327 50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 7 1 (131)
經營租約支出之
 最低租賃付款 1,169 708 2,338 1,317
貸款減值（撥回）╱撥備 – (26,244) – 1,756
租金收入（扣除投資
 物業之支出） 9 9 18 18
    

5.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香港
 －期間收取 1,326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該年度估計應
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本集
團旗下各公司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乃由於該等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擁有
自往年結轉之可動用稅項虧損以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

6.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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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
7,23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6,690,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220,219,354股（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220,219,354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
13,2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959,000港元）及
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220,219,354股（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20,219,354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
7,23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6,690,000港元）及期
內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220,219,354股（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220,219,354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
13,2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959,000港元）及
期內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220,219,354股（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0,219,354股）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22,395 4,194
添置 2,055 20,084
折舊 (2,327) (1,883)
  

 22,123 22,395
  

9. 於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8,038 1,890
分佔收購後虧損 (2,219) (1,890)
  

 5,819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 14 -

9.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已發行及 註冊
聯營公司名稱 繳足股本詳情 成立國家 所有權比例  主要業務
    本集團 附屬公司
    實際權益 持有
     
     

協采有限公司	 100股普通股，	 香港	 22%	 22%	 經營驗車中心
	 	 每股面值1港元	 	 	 	 	

搵食兵團	 10,000股普通股，	 香港	 40%	 40%	 餐飲網絡平台
	 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1港元

一元電影製作	 10股普通股，	 香港	 40%	 40%	 電影製作
	 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1港元

一元電影發行	 10,000股普通股，	 香港	 40%	 40%	 電影發行
	 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1港元

泛通有限公司	 1股普通股，	 香港	 40%	 40%	 電影製作
	 	 每股面值1港元

瑞興投資發展 10,000股普通股， 香港 45.65% 45.65% 經營一間藥房
 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1港元

期╱年內向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之變動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給予聯營公司之貸款：
期╱年初結餘 16,782 16,782
減少 (810) –
  

期╱年終結餘 15,972 16,782
  

給予聯營公司之貸款之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結餘 14,635 12,600
添置 – 2,035
  

期╱年終結餘 14,635 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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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摘錄自管理賬目之本集團聯營公司財務資料概要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收入 – 9,038
  

本期間虧損總額 (1,497) (1,806)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329) (339)
  

10.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份，按公平值（附註a） 20,769 7,813
房地產基金，按公平值（附註b） 1,020 1,000
  

 21,789 8,813
  

附註a：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基於相關交易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釐定。

附註b： 非上市投資基金指本集團於China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I Fund
之投資，該基金透過CAPITALAND China Development Fund II 
Limited（由CAPITALAND China Development Fund Management 
PTE Ltd.管理）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私人股權房地產開發項目。
該投資之公平值參考報告期末之資產淨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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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貸款及墊款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及墊款予客戶 428,382 389,435
減：減值撥備 (7,094) (7,094)
  

貸款及墊款予客戶－淨額 421,288 382,341
  

貸款及墊款予客戶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28,224 185,993
一年以上但五年內 67,089 193,735
五年以上 125,975 2,613
  

 421,288 382,341
  

貸款及墊款予客戶之減值撥備之對賬：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初之結餘 7,094 6,899
貸款減值撥備 – 2,459
撥回往年已確認減值 – (375)
期╱年內撇銷之款項 – (1,889)
  

於期╱年終之結餘 7,094 7,094
  

收回往年直接撇銷之
 向客戶提供之貸款及墊款 (515) (2,904)
  

12.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並未逾期亦尚未減值 12,904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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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30,000,000,000 300,000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220,219,354 2,202 220,219,354 2,202
    

14.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批准的購股權計劃已到期及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四日，本公司股東亦已批准授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據此，董
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供應商、客戶、顧問或諮詢人
之全職或兼職僱員、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建議授出可認
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根據新計劃及本集團所授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
授出而尚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以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
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認購價將由本公司董事會釐定並將為
下列最高者：(i)股份面值；(ii)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本公司股份所報收市價；
及(iii)緊接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所報平均收市價。

新計劃自授納日期起十年內有效。

所有以股份支付之僱員薪酬將以股權結算。本集團並無法律或推定責任購回
或結算該等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新計劃授出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僱員薪酬開支已計入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基於以股份付款之交易，並無負債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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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經營租約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未來應付之最低租
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271 5,44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87 3,663
  

 6,958 9,105
  

16. 關連人士交易

於回顧財政期間，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有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9 9 18 18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執行董事梁子安先生之家族成員
所控制之公司收取租金收入約18,000港元。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本集團及振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HMV 數碼中國集
團有限公司（「HMV 數碼中國」）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共同租戶）就租賃一項
辦公室物業共同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重續，有
效期為兩年，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倘
若其中一方未能根據該協議履行其租賃責任，則另一方將有責任承擔該方尚
未支付之或然租金。擔保或然租金責任構成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所界定的
持續關連交易。

於六個月期間，雙方已根據租約作出適當經營租賃付款。於六個月期間，本
集團毋須根據租約支付未償還或然租金。

18.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令本期之呈列方式與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
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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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放貸業務於繼續實現令人滿意的增長，並將仍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及為本
集團帶來穩定收入。

本公司認為，電子商貿於香港已成為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集團
自二零一五年起一直發展零售及網上銷售業務。本集團將繼續開發自家品
牌產品（稱為大廚系列及FRESHNESSMART），自本地或海外供應商尋求及
採購不同類型的產品，以滿足客戶不斷轉變的需求。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開展冷凍食品加工及分銷業務。本集團開始從
本地或海外供應商引進或進口不同種類的冷凍食品，例如海鮮、肉類及水
果，以支持本集團之零售及批發業務。另外，本集團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
獲得網上銷售預包裝冷凍肉類及冷藏家禽受限制食物許可證。此外，位於
葵興之分銷中心亦分別獲得加工、儲存及包裝冷藏肉、冰鮮肉及冷凍海
產品證書，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獲得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
證。本集團的業務重視食品安全。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起，本集團亦從事批發業務。批發業務為本集團產生可
持續收入。

由於經濟衰退，餐飲從業者難以在香港本地市場振興業務。故此，本集團
從事餐飲優惠券分銷業務。最終顧客積極購買該等附有折扣的餐飲優惠
券，變得更願意出外用膳。本集團與一些主要餐飲公司合作，建立寬廣的
銷售渠道與網絡。預期此舉將令我們的股東得益。

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約為
8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7%。於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約為13,3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為20,000,000港元。

證券及債券投資

鑑於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加上香港經濟持續向下，本集團於證券及
債券投資時將會採取更保守的步驟。本集團會着重投資於具有較高信貸評
級的企業債券而不是波動股票市場上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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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業務

經過逾五年積極參與放貸業務，本集團已經建立廣泛的客戶基礎，並取得
理想溢利。於六個月期間，此分部營業額約33,7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底，本集團設立421,000,000港元貸款組合，並會繼續穩定增長以及
在未來產生可持續收入。

零售服務

於回顧之六個月期間，本業務分部之營業額約為7,700,000港元（即與二零
一五年相比增加90%）。本集團將繼續監查該業務及開發新市場，以增加
營業額及市場份額。

批發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一直發展批發業務。批發業務與我們零售業務相輔相
成，於六個月期間為本集團營業額貢獻43,500,000港元。本集團預期該業
務分部將於未來一定會加強我們的整體業務。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方法進一步改善現有業務以及探索新的投資機會以拓寬
本集團的業務範圍，最終目標使股東回報最大化。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提供業務所需資金。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8,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7,000,000港元）乃用於撥資放貸業務、可於市場銷售證券及債
券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借貸（包括應付
關連人士款項、借貸以及融資租約責任）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然後除以總
權益為4%（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除有抵押銀行存款以外金融工具約22,000,000
港元乃就授予本集團的保證金融資向證券經紀作抵押。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動用任何保證金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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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值。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港元列值，故並無實行對沖或其他安排以減低貨
幣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83名（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52
名）全職及兼職僱員。本集團將其僱員之工作表現、經驗及現行行內慣例
作為釐定酬金的依據。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之權益或短倉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持有任何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
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之概約百分比

蕭若元先生（附註1） – 1 82,288,613 82,288,614 37.37%
  （附註2） （附註3）

梁子安先生（附註1） 22,050 – – 22,05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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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蕭若元先生（「蕭先生」）及梁子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2. 本公司的1股股份由蕭先生之配偶侯麗媚女士持有。

3. 立富顧問有限公司乃Rich Treasure Group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蕭先生
乃Rich Treasure Group Limited之唯一董事兼股東。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之權益及短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
（上文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首席執行官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或短
倉，或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
股本或有關股本之期權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
  已發行股本
名稱 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26,093,500 11.85%
 （附註）

附註： 26,093,500股股份指(a)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之21,509,075股
股份及(b)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新益國際創建
有限公司所持有之4,584,425股股份之總和。

購買、售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間，本公司透過聯交所回購其自身股份情況如下：

回購日期 回購股份數目 總代價 回購之每股價格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25,000 17,250港元 0.69港元
  

總計： 25,000 17,250港元
  

上述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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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關連人士交易詳情已載列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

除本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交易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披露為關連
人士交易。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買賣
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六個月期間內一
直遵守買賣規定標準。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蕭若元先生及梁子安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蕭炎坤博士、金廸倫先生及何肇竟先生組成。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惟偏離守則A.2.1除外。

守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各司其職，一人不得身兼兩職。

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兩職現正由同一人擔任。董事
會認為，此架構無損董事會與管理層間的權力平衡及權限分佈。董事會成
員擁有豐富的經驗及素質注入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比例平衡。故此，董事會相信有關架構可確保董事會與管
理層之間的權力不會失衡。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
可令本集團的領導更加強健及穩定，以有關模式經營使本集團整體策略規
則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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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創業板上市規則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財務報表、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
告，並據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亦須審閱及監察本集團
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大華馬施雲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或審閱，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
員會認為有關業績已按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金廸倫先生（審核委員
會主席）、蕭炎坤博士及何肇竟先生組成。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之薪酬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負責於經考慮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個
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慣例後，檢討及制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成立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之提名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負責審閱及就任何建議變更、推選董
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買賣
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六個月期間一直
遵守買賣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擁有本公司任何未公佈之內幕消息之僱員進行證券買賣
設立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其條文之嚴謹度不下於買賣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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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I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同銳有限公司（「同銳」）（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及振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振榮」）（HMV 數碼中國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共同與Wit Way Enterprises Limited就租賃物業訂立租賃協議。由於
該租賃協議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到期，上述各方於二零一五年十月
二十日（「協議日期」）訂立新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之租期為期兩年，自二
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日），
每月租金（包括管理費）為325,000港元（相當於每年3,900,000港元），惟不
包括政府差餉及所有其他開支。該物業之租金、政府差餉及所有開支應由
同銳及振榮平均分擔。

於協議日期，HMV 數碼中國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因此，HMV 數碼中國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新租賃協議（包括
或然租金責任，即提供財務援助）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構成本公司
之持續關連交易。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上述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
限總額為4,036,800港元，而六個月期間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交易金額為
1,011,650港元，該金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之公告所
載之年度上限之內。

持續關連交易II

比詩批發有限公司（「比詩」）乃本公司附屬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比詩的
80%股權，而餘下20%乃由樓上批發（香港）有限公司（「樓上」）持有。比詩
的董事楊德樂先生（「楊先生」）為樓上及樂晉貿易有限公司董事及股東之
一（擁有30%或以上股權）。

楊先生或其關連人士擁有批發行業良好網絡及廣泛來源或供應商。因此，
比詩獲授權於六個月期間與楊先生或其關連人士進行買賣交易。

有關買賣雜貨的關連人士交易構成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所界定之持續關
連交易，因為非控股股東為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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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函件

董事會聘請本公司核數師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發出的香港鑑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歷史財務資料審核或審閱以外
的鑑證工作」及參考《實務說明》(Practice Note)第740號「關於香港《上市規
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報告本集團之已披露持續關連交易。
核數師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54條發出具無保留意見函件，函件載
有對本集團已披露的持續關連交易的發現和總結。核數師已向本公司確認
並無任何事項已引起其注意，而令其相信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集團上述所披露之持續關連交易：

(1) 並無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2) 於一切重大方面並無根據本集團之定價政策；

(3) 於一切重大方面並非根據規管有關交易之相關協議訂立；及

(4) 已超過本公司所設定之年度上限。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確認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持續關連交易，並已確認，該等交易乃由本集團於
其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及根據規管該等交易之協議之條
款訂立，而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重大合約

除上文「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為訂
約方訂立本公司董事於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於六個月期間存在
有關本集團業務之重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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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名單

蕭若元先生 － 執行董事
梁子安先生 － 執行董事
蕭炎坤博士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廸倫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肇竟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代表董事會
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蕭若元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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